
浙经信数经便函〔2023〕65号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

文化和旅游厅 浙江省广播电视局 浙江省

体育局关于组织虚拟现实先锋

应用案例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、教育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广播电

视局、体育局（宁波市除外）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

（2022-2026年）》（工信部联电子〔2022〕148 号），加速虚

拟现实技术落地推广，推动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，工

业和信息化部、教育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

国家体育总局日前下发通知（工信厅联电子函〔2023〕192号），

决定组织开展 2023年度虚拟现实先锋应用案例征集工作。现就

我省组织案例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、教育、文化和旅游、广

播电视、体育等部门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组织本地符合条件的

企业和单位申报先锋应用案例。

二、请各申报企业和单位按照工信厅联电子函〔2023〕192

号通知要求认真填写《虚拟现实先锋应用案例申报书》，并于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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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7 日前将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两份）寄送至省经信厅，电

子 版 （ 申 报 书 扫 描 件 和 可 编 辑 版 ） 发 送 至 邮 箱

yaochunbin@163.com。

三、省经信厅将会同省教育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广播

电视局和省体育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拟推荐的优秀案

例上报国家五部委。

四、五部委的通知（工信厅联电子函〔2023〕192 号）可

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“政务公开>政策文件>文件发布>通

知”栏目下载。

联系人：

1.省经信厅数字经济处 姚春彬，电话：0571-87056913，邮

箱：yaochunbin@163.com，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 479 号 701

室，邮编: 310007；

2.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卢燕，电话：0571-88008990；

3.省文化和旅游厅 方学斌，电话：0571-85212753；

4.省广播电视局科技处 陈靓，电话：0571-87161832；

5.省体育局体育竞赛处 马素萍，电话：0571-85061796。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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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浙江省广播电视局

浙江省体育局

2023年 8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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